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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絕酒測被移送執行 原來都是疫情惹的禍 

    法務部行政執行署新北分署辦理「強力執行酒(毒)駕裁罰專案」，其

中 2 位拒絕酒測之義務人，均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無法續向裁罰機關

分期繳納罰鍰，而被移送執行，經新北分署現場訪視及禁止車輛異動後，

同意渠等辦理分期繳納，充分展現新北分署強力執行酒(毒)駕裁罰案件

之餘，仍會給予遭遇經濟困難者「寬緩執行」之一面。 

    現年 43 歲之陳姓男子，家住新北市板橋區，於 108 年 7 月 7 日上

午 9 時 22 分，騎乘機車在中和區立德街一帶，被警察攔檢，因拒絕酒

測，遭新北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裁罰新臺幣(下同)18萬元，義務人自

動繳納 12萬元，餘 6萬元於 110年 11月間移送新北分署執行。另因利

用道路作為工作場所，被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板橋分局裁罰 1,800元，於

109年間移送新北分署執行無著，於 110年 10月間再度移送新北分署執

行，共欠繳罰鍰 6萬 1,800元。新北分署執行人員在農曆春節前，於 111

年 1月 13日至其住家現場執行，經營乾洗店之義務人父親在場表示，義

務人僅偶爾回來，未實際居住該處，會將「執行通知書」轉交給義務人。

嗣義務人在農曆春節後，於 111年 2月 9日親至新北分署向書記官表示，

伊在市場擔任搬運工，之前均正常向移送機關分期繳納，其後因疫情影

響，導致市場生意衰退，收入不穩定，一時週轉不過，才未繼續繳納。

經審酌義務人之經濟狀況後，同意其分 6期，每期繳納 1萬元。 

    現年 43 歲之黃姓男子，家住新北市永和區，於 109 年 3 月 4 日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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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 11時 31分，騎乘機車在中和區南工路一帶，被警察攔檢，因拒絕酒

測，遭新北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裁罰 18 萬元，義務人自動繳納 3 萬

元，餘 15 萬元於 111 年 1 月間移送新北分署執行。另於 109 年 4 月 29

日行駛於高速公路，以手持方式使用行動電話，遭新北市政府交通事件

裁決處裁罰 3,000元，又因未繳納停車費，遭裁罰 300元，均於 111年

1月間移送新北分署執行，共欠繳罰鍰 15萬 3,300元。新北分署查得義

務人名下 1部 2016年份福特汽車，於 111年 2月 14日發函囑託監理機

關禁止車輛異動後，義務人於 111年 2月 15日由同鄉友人陪同，親至新

北分署向書記官表示，伊在工程公司上班，月薪約 6萬元，每月需償還

車貸 2萬 500元及紓困貸款 3,500元，而太太從事美甲業，收入不穩定，

夫妻還要扶養 3個小孩，無法一次繳清罰鍰。經審酌義務人之經濟狀況

後，同意其分 30期，每期繳納 5,000元，並由陪同之同鄉友人書立擔保

書作保。 

    新北分署呼籲民眾切勿酒駕，以免害人害己，又傷荷包，萬一遭受

裁罰，亦應勇於面對，自動繳納罰鍰或辦理分期繳納，以免遭受強制執

行，切勿輕忽新北分署對於酒駕罰鍰案件持續強力執行之決心。              

 

 

 

 

 

 

 

 

←書記官(右)於 111.01.13

至陳姓義務人於板橋區住

家現場訪視，遇經營乾洗店

之義務人父親(左)(截取自

影片畫面)

←陳姓男子(面對鏡頭)

經 父 親 轉 知 後 於

111.02.09 至新北分署

辦理分期繳納(截取自

監視器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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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 姓 男 子 ( 坐 者 ) 於

111.02.09 至新北分署辦理分

期繳納後，由書記官(左)陪同

至出納室繳納第 1 期款項 1 萬

元。

←黃姓男子(面對鏡頭

右)由同鄉友人(面對鏡

頭左)於 111.02.15 至新

北分署辦理分期繳納(截

取自監視器畫面)


